
 

 

制 / 修  訂  紀  錄 

版次 日 期 總頁數 制/修訂說明 

1 103.06.01 4 新制訂 

2 103.09.14 4 修訂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

3 106.03.28 4 修訂第十一條及組織架構圖 

4 106.09.27 4 修訂第三條、第十一條及組織架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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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組織規程 

第 一 條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(以下簡稱本院)組織規程，係依據中國醫藥大學

(以下簡稱學校)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本院秉承學校創立之宗旨，以建立先進完善之兒童醫學教育，研發所有

兒童疾病之治癒方法，提昇兒童權益、促進兒童健康、維護兒童福祉為

依歸，其任務如下： 

一、提供學校學生兒童醫學相關之臨床教學及實習。 

二、兒童之保健及醫療服務。 

三、兒童醫藥、護理、醫事、管理相關之合作研究與發展。 

四、培育及訓練各級兒童醫療所需之醫事與管理人員。 

第 三 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、副院長若干人，均由學校校長商承董事會，就學校專

任教師中遴選聘兼之。 

院長人選需具下列資格，並由校長及董事會進行遴選。 

一、具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及專科醫師證書。 

二、具教授資格者。 

本院得置主任秘書一人，襄助院長、副院長處理醫療或行政有關業務，

由本院院長就具有主治醫師身分之人員中遴選聘兼之。 

第 四 條 本院院長秉持董事會暨學校之意旨及教學計畫，綜理院務，並指揮監督

所屬單位，達成本院之任務。 

為加強學校與醫院工作之聯繫配合，由董事長定期約集校長與院長及其

他重要負責人，舉行會報，檢討共同有關問題。 

第 五 條 本院臨床醫療單位下設中心、部、科及室，部下得分科、組。 

臨床部科之設立，如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設置為部： 

一、僅單一專科者，須具有10名以上主治醫師之規模。 

二、該科有衛生福利部認可之次專科三科以上科別者(含單獨設立之中

心、部、科及室)。 

三、為因應醫院發展需求，得不受前兩款之限制，惟須報請院長核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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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得設置。 

第 六 條 各中心、部、科及室各置主任一人，必要時得增設副主任一人，由本院

院長任命，並報請校長及董事會備查。 

各部所屬科各置主任一人，由各該部主任遴選，報由院長任用之，承院

長、副院長及部主任之命，負責各該科業務。 

前二項所置之各中心、部、科及室，如學校設有同類單位者，原則上

以學校各該單位主管，優先遴薦。 

第 七 條 為因應本院運作需求，辦理有關照護、醫事服務等事項及處理行政、教

學及研究等業務，得設置教學、護理、醫事、行政及研究部門。 

各中心、部、室(科)、組置主任(管)一人，必要時得置副主任編制，由

本院院長任命，並報請校長及董事會備查。 

各中心、部、室(科)基於業務需要得分組辦事，各組得置組長一人，由

各該中心、部、室(科)主管遴選，報由院長任用之，承院長、副院長、

各該中心、部、室(科)主任(管)之命，負責該組之業務。 

第 八 條 本院組織架構詳如附圖「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各中心、部、科、室及

組設置圖」，因診療、教學、研究、行政之需要，必要時得調整編組或

增減單位，本規程附圖隨同修正。 

第 九 條 醫療部門各科設置主治醫師，得由學校臨床教師兼任之。院長得視需要

聘請顧問醫師。 

第 十 條 本院得視業務之需要，置下列職務，分掌各類業務： 

一、診療及醫事業務需要置： 

西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、藥師、專科護理師、護理師、醫事檢驗

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營養師、醫事放射師、

放射物理師、解剖病理師、麻醉技師、心理師、呼吸治療師。 

二、技術及行政業務需要置： 

管理師、專員、副管理師、秘書、助理管理師、組員、社工師、社

工員、事務員、行政助理、助理業務員及服務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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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究發展業務需要置： 

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、博士後研究員及研究助理。 

四、資訊業務需要置： 

專員、系統分析師、程式設計師、副程式設計師、助理系統管理師

及助理程式設計師。 

五、工程業務需要置： 

工程師、副工程師、助理工程師及工務員。 

各職務名稱得視本院需要及法規規範，經院長同意後增設與變更。 

其名額配置視各單位業務之繁簡及實際需要另訂之。 

第一項人員均由本院院長任用或雇用之。 

第十一條 本院之經費，以獨立自足為原則，財務狀況按期呈報董事會。本院按年

辦理收支結算，結算結餘，至少提撥結算年度盈餘百分之十予學校，用

於改善師資、充實設備及撥充學校基金。 

第十二條  本院之醫務人員及其他員工之工作規則另訂之。 

第十三條  本院辦事細則另訂之。 

第十四條 本院設院務會議，由院長、副院長及各中心、部、科及室主管組成，以

院長為主席，審議醫院預算、年度計畫、醫療品質與環境安全之工作報

告、各項規章及有關事項。 

第十五條 本院設主管會議，由院長、副院長、醫療部門所屬各科主任組成之，審

議有關教學、醫療、合作及研究發展事項，其議事規則另訂之。 

本院視業務需要得設置各委員會推動各項專業事務，其組織規程另訂

之。 

第十六條 本規程經學校校務會議審核，送董事會通過，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；

修正時，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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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組織架構圖 

 


